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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3/2021_2022__E5_88_91_E

4_BA_8B_E6_A1_88_E4_c80_233596.htm 是犯罪既遂、未遂，

还是中止？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李某租住桐庐县桐君街道公

园山路53号一楼，被害人董某租住被告人李某租住房间的对

面房间。 2004年8月31日上午9时许，被告人李某见被害人董

某的房门上插着钥匙，即起歹念，并持刀开门进入被害人董

某的租房。被告人李某用刀抵住董某，并要其交出现金。被

害人董某从桌子抽屉内的包内拿出现金100元交给被告人李某

。被告人李某嫌钱少并将该100元现金扔回抽屉内，同时提出

要与被害人董某发生性关系，被害人董某不从并极力反抗。

期间，被告人李某将被害人董某的双上肢咬伤（表皮轻微伤

）。之后，被害人董某假意答应下午去其租房内与被告人李

某发生性关系，被告人李某才停止暴力行为。被告人李某回

自己租房拿500元现金给被害人董某看伤，并要求其不许报警

后又回自己租房。 被害人董某见被告人李某回房，即打“110

”报警，被告人李某被抓获归案。 二、分岐意见 对被告人李

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强奸罪，并系入户抢劫、强奸未遂没

有异议，对入户抢劫的犯罪形态有三种不同观点。 1、被害

人董某从桌子抽屉内的包内拿出现金100元交给被告人李某，

被告人李某已实际占有了被害人董某的100元现金，应认定入

户抢劫既遂； 2、被告人李某将100元现金扔回抽屉内，放弃

了犯罪，应认定入户抢劫中止； 3、被告人李某将100元现金

扔回抽屉内，是因为其嫌钱少，属客观方面的原因，应认定

入户抢劫未遂。 三、评析内容 笔者赞同第2种观点，被告人



李某的抢劫行为，应定入户抢劫中止。其理由如下： 1、被

告人李某的入户抢劫罪系未完成的犯罪形态。从犯罪的形态

上看，全部犯罪过程可分为完成的犯罪形态和未完成的犯罪

形态两种类型。犯罪的既遂是犯罪的完成形态。犯罪的预备

、未遂和中止则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①犯罪既遂，是指行

为人所故意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某一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

件。犯罪既遂主要有3 种形态：第1是结果犯罪，行为人不仅

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而且必须产生了特定的危害结

果，才能构成犯罪既遂。第2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刑

法分则所规定的行为，不论犯罪结果是否发生，即构成犯罪

既遂。第3是危险犯，行为人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足以造成

某种危害后果的危险状态的行为，即使严重结果尚未发生，

也构成犯罪既遂。②抢劫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不仅

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

。因此，抢劫罪被认为是最严重的侵犯财产罪。③笔者认为

抢劫罪应是一种结果犯罪，因为它侵犯双重客体，那么认定

抢劫罪是否既遂的标准，一要看行为人是否已经取得了财产

；二要看受害人的人身是否受到侵害。只要侵犯了其中的一

种客体符合犯罪既遂的标准，即只要符合上述一种情况就应

认定为既遂。行为人是否已经取得了财产容易撑握；受害人

的人身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应定既遂，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应认定为抢劫既遂，理论界和实务

界均认定为既遂是一致的。抢劫致人轻伤或轻微伤的是否认

定既遂，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不同观点。2000年9月30日《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关于执行刑法若干问题的具体意

见（二）》对这一争论作了定论。该《意见》第14条规定：



“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抢劫罪侵犯的是财产权利

和人身权利双重客体，如果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的，不

论是否取得财物均为既遂；其余抢劫以是否取得财物为区分

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该《意见》为司法实践中区分抢劫罪

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提供了依据。分析本案：1、被告人李某

在离开董某房间前就将100元现金扔回董某的抽屉内，被告人

李某最终没有实际占有100元现金；2、被害人董某的双上肢

系表皮轻微伤。因此，被告人李某的入户抢劫罪，在犯罪形

态上系未完成的犯罪形态。第1种观点认为，被告人李某拿到

被害人董某交给的100元现金就应认定入户抢劫既遂。我认为

这种观点不对。比如，被告人李某拿到被害人董某交给的100

元现金后，在该房内被抓获归案，或者又被董某夺回，如没

有造成被害人董某轻伤后果，仍应定抢劫未遂即系未完成的

犯罪形态。那么，被告人李某在拿到被害人董某交给的100元

现金后，当即扔回的行为，当然属于未完成的犯罪形态。被

告人李某的入户抢劫罪，不是犯罪预备是无可质疑的。下面

我们再来分析被告人李某的入户抢劫罪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

中止呢？ 2、被告人李某的入户抢劫罪，不是犯罪未遂而是

犯罪中止。刑法第23条第1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

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刑

法第24条第1款规定：“在犯罪过程度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

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可见，

犯罪未遂主要是看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中止则是侧重看犯

罪的主观方面。结合本案，被告人李某在拿到被害人董某交

给的100元现金后，当即扔回。从犯罪过程看，还是在整个抢

劫过程中，你认为他实际占有了几分钟，还是几秒钟；从犯



罪的客观方面来讲，李某扔回100元现金，有嫌钱少的客观因

素；从主观方面来讲，李某扔回100元现金，主要是他在主观

上放弃了占有100元现金的主观故意，具有主动性。这时，他

已从抢劫的犯意转变为强奸的犯意。从后来的情况看，被告

人李某也没有再向董某要钱。因此，李某扔回100元现金，虽

然有客观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其主观上有放弃抢劫的因素。

对被告人进行处罚，我们要分析客观原因，更要分析主观因

素。再说，中止犯罪是犯罪的一个形态，指的是一个犯罪；

法律没有规定，中止犯罪，行为人一定要自动放弃一切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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